附件4.6：
债权人关于债权人委员会的反馈意见表
	债权人名称
	

	管理人就债权人委员会对债权人的告知事项
	1、	为了更好地保障债权人利益，《企业破产法》规定须设立债权人会议。债权人委员会是债权人会议的常设机构，在债权人会议闭会期间行使债权人会议部分职权。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六十七条 债权人会议我可以决定设立债权人委员会。债权人委员会由债权人会议选任的债权人代表和一名债务人的职工代表或者工会 代表组成。债权人委员会成员不得超辻九人。债权人委员会成员应当经人民法院书面决定认可。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六十八条 债权人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一） 监督债务人财产的管理和处分；（二）监督破产财产分配；（三）提议召开债权人会议；（四）债权人会议委托的其他职权。债权人委员会执行职务时，有权要求管理人、债务人的有关人员对其职权范围内的事务作出说明或者提供有关文件。管理人、债务人的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拒绝接受监督的，债权人委员会有权就监督事项请求人民法院作出决定；人民法院应当在五日内作出决定。

	管理人就债权人委员会的调査问卷
	问题1：是否同意设立债权人委员会？
答：同意（	）	不同意（	）
问题2：是否愿意担任债权人委员会委员？
答：愿意担任（	）	不愿意担任（	）

	债权人确认
	前述回答系本人/单位的真实意思表示。
债权人签名、盖章或捺印：
年   月	日

	备注
	




